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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
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止 2023 年末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
提相应减值准备。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0,658,725.93元。 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

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及子公司于 2023 年末
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清查的基础上，对
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商誉的可收回金额进
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 2023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应收款项、应收票

据、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 2023 年度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合计 30,658,725.93元，明细如下表：

2023 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商誉 5,622,588.33 6.50%

存货 18,148,509.43 20.99%

无形资产 827,059.92 0.96%

应收款项 6,060,568.25 7.01%

其中：应收账款 6,309,796.20 7.30%

其他应收款 2,146,481.65 2.48%

应收票据 - 2,395,709.60 -2.77%

合计 30,658,725.93 35.46%

二、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对所涉及的五项并购业务形成的

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五项并购业务形成的商誉分别是：1、法玛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Pharmgate Inc.）
（以下简称“法玛威”）收购 Pennfield Oil Company 形成的商誉；2、法玛威收购 Pharmgate Biologics lnc.
形成的商誉；3、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佑本”）收购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百思万可”）形成的商誉；4、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佑本”）
收购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佑本”）形成的商誉；5、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河生物”）收购金河牧星（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星重庆”）形成的商誉。
商誉涉及的资产范围包括组成资产组（CGU）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使用权资
产、长期待摊费用和商誉。 中同华于 2024年 4月 18、22日分别出具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Pharmgate Inc. 并购 Pennfield Oil Company 形成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
额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4）第 060665 号）、《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
测试涉及的 Pharmgate Inc.并购 Pharmgate Biologics Inc.形成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4）第 060666 号）、《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涉及
的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4）第
060658号）、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商誉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4）第 060633 号）、《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因并购金河牧星（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
金额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4）第 060634号）。 评估报告对资产组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进行评估， 采用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折现法和收益法评估出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分别为 38,671.54
万元、39,238.16万元、53,996.13万元、52,400万元、6,860万元。 公司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对涉及的商誉
进行了减值测试，经过测试，包含商誉的杭州佑本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需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商誉账面价值① 186,744,947.94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② 91,978,854.96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 ③=①+② 278,723,802.90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④ 253,668,119.98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⑤=③+④ 532,391,922.88

可收回金额⑥ 524,000,000.00

商誉减值准备⑦ 8,391,922.88

减值金额为金河佑本收购杭州佑本形成商誉的资产组减值金额， 子公司金河佑本持有的 67%股
权对应的减值金额为 5,622,588.33元。

2、存货跌价准备

减值准备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余额 682,502,643.14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664,354,133.71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期末，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为存货的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
本、预计的销售费用和预计的相关税费。
预计售价的确定：对于有合同的库存商品，在期末确认未来预计
售价时，公司直接以签订的合同价格作为预计售价；对于尚未签
订合同的库存商品，公司根据最近时点已发生的销售价格作为估
计售价。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期末对存货进行全
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
准备。

本年累计计提数额 18,148,509.43元

计提原因 主要是根据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部分库存商品、原材料和周
转材料等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3、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本公司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款项和应收票据

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计提坏账准备。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款项或应收票据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当单项应收款项或应收票据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
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或应收票据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划分
为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或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根据应收款项账龄和商业承兑汇票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标准， 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8,456,277.85 元， 其中：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6,309,796.20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 1.32%；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2,146,481.65 元，占期
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的 2.99%。 公司转回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2,395,709.60 元，占期末应收票据账面
余额的-3.30%。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
反映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
性。

2023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30,658,725.93 元。 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减少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45,277.81元，减少 2023 年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745,277.81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
资产现状。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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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预计新增为子公司
及二级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被担保方包含资产负债率超 70%子公司。
2、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

保。
3、 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新增为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根据子公司及二
级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2024 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
过 63,81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8,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自 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对上述子公司
及二级子公司担保的累计有效余额总额（即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上述最高担保限额总额。
在上述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1、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环保”）污水处理五期扩

产、再生水提标改造二期和渣场二期扩建等项目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不超过 5,000 万元人
民币（不含正在履行中的其他项目融资担保余额），项目担保期限 5-10 年；提供流动资金借款担保，担
保最高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不含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担保期限 1-3年。 全部为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项目贷款如获取可以置换流动资金贷款，统一调度。

2、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佑本”）新增流动资金融资提
供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 1-3 年；新增并购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百思万可”）融资提供担保，项目担保最高额度为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
币，担保期限 5-10年。全部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项目贷款如获取可以置换前期已投入的并购和增资
款，统一调度。

3、公司拟为二级子公司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佑本”）新增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最高额度为累计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含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担保期限 1-3年，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河淀粉”）新增融资提供担
保，担保最高额度为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含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担保期限 1-3 年，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金河牧星（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星重庆”）新增融资提供
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含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担保期限 1-3年，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制药”）新增流动资金融资
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不含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担保期限 1-3 年，
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六项新增担保额度共计 63,810万元，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比
例为 28.40%。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
金安排，办理具体相关事宜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超过上
述额度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方可实施。 上述担保事项仅为
预计事项，公司将视各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在上述额度内合理提供担保。 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事项在
本议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履行完毕的，剩余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额度扣减尚在履行部分
后的差额。

二、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 担 保
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万元）

2024 年度新
增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金河生物

金 河 环
保 100% 30.25% 6,335 10,000 4.45% 否

金 河 佑
本 85.61% 25.76% 0 30,000 13.35% 否

杭 州 佑
本

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金
河佑本 85.61%股权，金河
佑本持有杭州佑本 67%
股权。 公司持有杭州佑本
公司 33%的股权

15.64% 5,790 4,210 1.87% 否

金 河 淀
粉 100% 44.47% 9,400 10,600 4.72% 否

牧 星 重
庆 51% 41.51% 1,000 1,000 0.45% 否

金 河 制
药 51% 70.45% 6,158.26 8,000 3.56% 否

合计 28,683.26 63,810 28.40%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托克托县托电工业园区西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中宏
成立日期：2014年 3月 6日
经营范围：废水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环保材料、环保设备、水处理剂销售；环保信息开发及服务

（工业及城市污水处理站的运营管理）；通用机械、电器维修及销售，园林绿化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金河环保公司 100%的股权，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河环保公司资产负
债率 30.25%。

金河环保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67,462,286.93

营业利润 44,221,354.85

利润总额 44,205,445.79

净利润 39,010,586.00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99,857,388.54

总负债 90,692,351.7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6,68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320,251.00

净资产 209,165,036.79

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截至目前，金河环保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2、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营子镇腾飞大道与呼准公路交汇处西北角
注册资本：1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家福
成立时间：2015年 5月 6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凭许可证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疫苗稀释液、血清制品、疫苗培养基、免疫增强剂、疫苗佐剂、冻干疫苗耐热保护
剂、兽用器械、塑料制品的销售（凭许可证经营）；兽用器械研制、加工、销售；（凭许可证经营）。 一般经
营项目：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禽兽标识、塑料制品的加工、销售；激光打标业务。

与公司关系： 公司为金河佑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金河佑本 85.61%的股
权，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金河佑本 2.68%的股权，呼和浩特金佑天成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持有金河佑本 4.02%的股权，王家福等 9位自然人持有金河佑本 7.69%的股权。金河佑本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25.76%。

金河佑本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36,801,509.19

营业利润 16,928,893.50

利润总额 16,933,050.00

净利润 16,934,485.20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456,743,211.97

总负债 375,227,640.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374,264,509.92

净资产 1,081,515,571.70

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截至目前，金河佑本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3、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0号大街 266号
注册资本：2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家福
成立时间：2000年 9月 29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兽用疫苗、禽用疫苗、生物制品、医疗器械；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

让：生物技术、医疗器械；收购：本公司生产所需 的农畜产品（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购）；
生物制品、塑料制品、医 疗器械的批发、零售；服务：动物溯源标记；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为杭州佑本的间接控股股东，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85.61%股权， 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持有杭州佑本 67%股权， 公司持有杭州佑本公司 33%的股
权。 杭州佑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5.64%。

杭州佑本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68,391,392.17

营业利润 12,275,868.76

利润总额 10,143,657.57

净利润 11,414,465.73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04,959,345.13

总负债 94,601,622.6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4,9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9,643,734.08

净资产 510,357,722.46

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截至目前，杭州佑本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4、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 74公里处
注册资本：1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俊峰
成立日期：2003年 2月 19日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玉米淀粉、淀粉乳、玉米胚芽、玉米蛋白粉、玉米皮及喷桨玉米皮、玉米浆、

液体葡萄糖、结晶葡萄糖、果糖、饴糖、麦芽糖及玉米淀粉深加工产品、变性淀粉及其深加工产品，粮食
收购，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经商务部门批准备案的进出口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金河淀粉公司 100%的股权，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河淀粉公司资产负
债率为 44.47%。

金河淀粉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782,205,346.13

营业利润 5,169,318.10

利润总额 5,167,401.43

净利润 5,077,017.14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95,282,555.19

总负债 220,274,211.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4,1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3,479,766.74

净资产 275,008,343.61

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截至目前，金河淀粉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5、金河牧星（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 A区
注册资本：3,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志军
成立日期：2003年 2月 19日
经营范围：兽药研发、生产、销售：粉剂/散剂、预混剂、粉针剂、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最终灭菌大

容量非静脉注射剂、口服溶液剂、消毒剂（固体、液体）（在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及期限内经营），药品信息
咨询、房屋出租，销售饲料添加剂、兽药原料。（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需经许可审批
的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牧星重庆公司 51%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四川特驱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牧星重庆公司 40%的股权，自然人陈益德持有牧星重庆公司 9%的股权。 牧星重庆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41.51%。

牧星重庆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63,519,508.13

营业利润 6,634,205.12

利润总额 6,611,255.75

净利润 5,847,358.41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2,025,189.77

总负债 25,743,972.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99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5,699,465.63

净资产 36,281,217.26

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牧星重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发公司重庆合川合阳支行借款 999.00万元，借款期限为 12 个

月，该借款以子公司牧星重庆房产（产权证编号：渝 2018 合川区不动产权第 001239284 号、渝 2018 合
川区不动产权第 001239256号、渝 2018合川区不动产权第 001239234 号）作为抵押物，同时由其法定
代表人王志军提供担保。 以上借款的抵押物--房屋在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为 14,010,120.10
元。

截至目前，牧星重庆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6、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托克托工业园区西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鸿毅
成立日期：2021年 3月 1日
经营范围：盐酸多西环素研发、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金河制药公司 51%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自然人刘云龙、张鸿毅、

苏保仲等 25人持有金河制药公司 49%的股权。 金河制药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0.45%。
金河制药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035.40

营业利润 -2,677,563.45

利润总额 -2,677,563.45

净利润 -2,677,563.45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8,576,768.25

总负债 111,715,344.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5,657,215.91

流动负债总额 76,715,847.71

净资产 46,861,423.98

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金河制药于交通银行长期借款 44,999,352.72元，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王东晓提供保证

担保，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自有土地以及地上在建建筑物作为抵押物，包括土地使用权（蒙
（2022）托克托县不动产权第 0000022号）。 以上借款的抵押物-土地使用权在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账
面价值为 10,572,727.65元，固定资产-房屋在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为 29,362,475.49元。

截至目前，金河制药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金河环保基建项目融资担保期限 5-10年，流动资金担保期限 1-3 年；金河佑本项目

融资担保期限 5-10年，流动资金担保期限 1-3 年；杭州佑本担保期限 1-3 年，金河淀粉担保期限 1-3
年，牧星重庆担保期限 1-3年，金河制药担保期限 1-3年。

3、担保金额：为金河环保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为金河佑本提供最高额
度不超过 3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为杭州佑本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为
金河淀粉提供累计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为牧星重庆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为金河制药提供最高额度（新增）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担保具体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各级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上述担保事
项为全额担保，控股子公司和二级子公司未按照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进行担保。 其他股东没有提供同
比例担保，无反担保。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是根据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确定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公司能
够有效掌握和控制其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及投融资等行为，相关公司偿债能力良好，财务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必要时采取及时有效措施控制担保风险。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92,493.26万元（包含本次预计新增担保）， 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 41.17%。 本次担保额度共计 63,810万元，占公司 2023年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比例为 28.40%。 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
情况，无逾期担保累计金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担保概述
为满足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所需资

金，推动公司持续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控股”）、实际控制人
王东晓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担保具体金额以与相关授信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为准，担保有效
期限与借款期限一致。 上述关联方在担保期间内不收取任何费用，且公司无需对该担保事项提供反担
保。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东晓、王志军和路漫漫均已回避表决。

金河控股系公司的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41,758,6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8%，为公司
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接受金河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王东晓提供的担保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
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不提供反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坪路 81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118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东晓

成立日期 2020年 6月 30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长王东晓持有金河控股 82%的股权，路牡丹女士持有金河控股 18%的股权。

金河控股持有公司 30.98%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金河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 金河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王东晓
王东晓，男，中国国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董事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王东晓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王东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公司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王东晓无偿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金河控股、王东晓支付担保费用，公司及子公司亦无需提供
反担保。 具体担保金额与期限等根据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具体要求，以公司及子公司根据资金使
用计划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王东晓对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时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所需资金， 有助于推动公司业务
持续发展。 本次担保为无偿担保，免于提供反担保，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850.19万元。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发表了相应的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及实际控
制人王东晓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且为无
偿担保，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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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新版 GMP 符合性技改项
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公司决定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3344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 145,132,74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5.65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819,999,997.95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7,756,396.62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2,243,601.33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21XAAA50306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1 动物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49,109.79 37,016.68

2 新版 GMP符合性技改项目 11,848.03 11,848.03

3 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改造项目 5,561.13 5,561.13

4 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项目 3,207.00 3,054.29

5 补充流动资金 24,519.87 24,519.87

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账号 金额

1 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杭州下沙支行 活期专户 633344151 403.40

合计 403.40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新版 GMP符合性技改项目”。 根据公司于 2023年 4月 22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22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
已于 2022年 5月 18日完成了“新版 GMP符合性技改项目”的项目建设及技术改造工作，取得了新版
兽药 GMP证书，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新版 GMP符合性技改项目” 的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 11,848.03 万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11,468.1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比例为 96.79%，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403.40
万元（含利息、现金管理收入）。

项目建设完成后，由于设备采购合同尾款、工程施工合同尾款、工程施工合同质保金等尾款尚待
结算， 该募投项目的专项募集资金仍持续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实行专项管理。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主要工程尾款结算等工作，除剩余 647.63 万元尾款尚未支付，其余均已支付完
成。 因剩余合同尾款支付周期较长，且该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现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转完毕后，如后续“新
版 GMP符合性技改项目”再发生需支付款项，将全部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累计已
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利息、 现金管
理 收 入 净 额
（扣除手续费）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1 新版 GMP 符合性技改项
目 11,848.03 11,468.10 23.47 403.40

注：节余募集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
四、本次募投项目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上述项目存在设备采购合同尾款、工程施工合同尾款、工程施工合同质保金等款项尚未支付，

系该等合同尾款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完成时尚未支付所致。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
资金长期闲置，公司将节余金额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承诺上述项目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实施完成前，募投项目需支付的尾款将继续用募集资金账户的余款支付；上述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募投项目仍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自有资金支付。

2、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节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的
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节余资金包含部分理财产品产生
收益及利息收入。

目前公司尚余尾款 647.63万元未支付，扣除待支付尾款后，实际将不会存在募集资金结余。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上述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且剩余尚待支付的尾款支付时间周

期较长，为满足公司部分流动资金需求，最大程度的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计划将该募集资金
403.40 万元（含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转出时账户实际余额为准）转入公司一般银行
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上述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成前，募投项目
需支付的尾款将继续用募集资金账户的余款支付；上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募投项目
仍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自有资金支付。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对应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
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募投项目尚未支付的尾款，在满足相关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后，将由公司自有资
金支付。 专户注销后，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
止。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新版 GMP 符合性技改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公司授权专人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版 GMP 符合性技改项目”结项是根
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金河生物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
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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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
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根据目前募投
项目的实施进度及实际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对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进行
延期。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3344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 145,132,74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5.65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819,999,997.95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7,756,396.62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2,243,601.33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21XAAA50306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61,563.22 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

为 18,661.14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万
元）

实际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万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动物疫苗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一期） 49,109.79 37,016.68 37,016.68 24,895.50

新版 GMP 符合性技改项
目 11,848.03 11,848.03 11,848.03 11,468.10

生产工艺系统降耗增效
改造项目 5,561.13 5,561.13 5,561.13 1,183.23

动力系统节能升级技改
项目 3,207.00 3,054.29 3,054.29 1,262.05

补充流动资金 24,519.87 24,519.87 22,744.23 22,754.34

合计 94,245.82 82,000.00 80,224.36 61,563.22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与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项目名称：动物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实施主体：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内容主要是细菌活疫苗(布病)、细菌灭活疫苗、合成肽疫苗和细胞灭活疫苗

的生产装置以及相应的公用辅助工程、附属设施。
（1）生产装置包括：菌苗车间（含细菌活疫苗、细菌灭活疫苗、合成肽疫苗、细胞灭活苗）。
（2）全厂公用工程、辅助设施和附属设施包括：P3动物房、锅炉房、配电室、办公楼、倒班宿舍、职工

食堂、仓库、污水处理站等。
（二）项目延期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为：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因部分设备安装、调试及中试生产需

要国外技术人员给予现场服务，该协同工作周期较原预期时间延长，导致实施进度放缓，生产线未能
满足生产条件，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使得该募投项目整体规划建设及实施有所延迟，实际投资进
度与原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三）调整前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为使募投项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在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将“动物疫苗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一期）”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年 12月。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动物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2023年 12月 2024年 12月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基于合理、科学、审慎利用募集资

金的原则和对投资者利益负责的角度而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方向、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及实施地点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正常进行之中，公司将继续加
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管理及监督，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效
益。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为使募投项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在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将募投项目“动物疫
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年 12月。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金河生物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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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子
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净化空调

工程有限公司预计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4年 4月 25日，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净化空调工程有限公司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2023年 5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股权转让
及增资方式取得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公司收购了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百思万可”）34%股权，同时，金河佑本以现金方式向吉林百思万可增资。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金河佑本公司持有吉林百思万可股权为 6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吉林百思万可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交易对手方李忠祥控制的北京中业园净化空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业
园”）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024年，公司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预计发生与北京中业园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59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0.56%。

2023年，公司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发生的同类交易金额为 4,407.77万元。因公司并
购吉林百思万可，使得李忠祥及北京中业园成为公司关联方，并购之前，吉林百思万可与北京中业园
已签订了净化工程合同，该交易额为并购日之后至 2023年末的发生额。

2024年预计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1、 金河佑本发生接受劳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过 4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19%。
2、 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发生接受劳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过 37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17%。
3、 吉林百思万可发生接受劳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过 454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20%。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4年预计发生接受关联人北京中业园提供劳务的空调净化工程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过 1,259

万元。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4 年度预
计金额

截至披 露日已发
生金额

2023 年度发生金
额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
务或服务

北京中业
园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
务的空调净化工程
的关联交易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
双方协商确定

1,259 0 4,407.77

合计 — — 1,259 0 4,407.77

注：公司并购吉林百思万可，使得李忠祥及北京中业园净化空调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
并购之前， 吉林百思万可与北京中业园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4 月 28 日分别签订了净化工程合
同，2023年发生额为并购日之后至 2023年末的发生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3年，公司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发生的同类交易金额 4,407.77万元。为公司并购

吉林百思万可之前，吉林百思万可与北京中业园于 2023年 3月 27日、4月 28日分别签订了净化工程
合同，2023年发生额为并购日之后至 2023年末的发生额。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中业园净化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物顺路 18号院 1号楼
注册资本：6,528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忠祥
成立日期：2004年 11月 17日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饲养家禽家畜；环境艺术设计；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

三轮摩托车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家具、办公
用品、机械电子设备、汽车配件、服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中业园总资产 10,641.01 万元， 总负债 4,198.78 万元， 净资产
6,442.23万元，营业收入 5,615.12万元，净利润 35.5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 2023年 5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股权转让

及增资方式取得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公司收购了吉林百思万可 34%股
权，同时，金河佑本以现金方式向吉林百思万可增资。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金河佑本公司持有吉林
百思万可股权为 6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吉林百思万可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交易对手方李忠祥控制的
北京中业园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为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北京中业园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分析，北京中业园运行状况良好。 北京中业园拟提供的

劳务服务符合其经营范围，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北京中业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进

行定价。 项目需要按国家和公司相关规定实施招标程序的，北京中业园按规定参与投标，如中标则实
施相关关联交易，未能中标则不予实施。

2、协议签订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分别与北京中业园签订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可以有效保证工程质量及工期， 工程

施工中发生工程变更等事宜时有利于及时协调处理，将极大提高施工效率，并且是基于业务需要，属
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4年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净化空调工程有限公司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与北京中业园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经营需要，合理地对 2024 年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为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
大依赖，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4、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日


